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业务流程指南

参照文件《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修订）》（地大发〔2019〕26 号）执行。

注意事项：

1.新生入学未满 1 学期或在学校规定最长修业年限内硕士研究生离毕业已不到 1 年、博士

研究生离毕业已不到 2 年，不得申请转专业；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只能转专业 1 次。

2.申请转导师时，拟转入导师当年须具备研究生所在专业的招生资格，且连同申请人在内

指导的当届同层次研究生人数不超过学校和培养单位规定的招生人数。

研究生院首页-表格下载-培养-培养公用表格-学籍异动相关表格下载，选择

相应的审批表进行填报

培养单位审核
（培养单位专业学位点负责人和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审核）

导师审核

流程办结

转入导师审核

流程中止

研究生院审核
不同意

转入培养单位审核
（转入培养单位专业学位点负责人
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审核）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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